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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國防部。 

貳、案   由：國防部所訂國軍老舊眷村改建零星餘戶處理

辦法，將應適用原規定之眷村住宅及參與

都市更新並經權利變換後、聯合開發或合

建經分回之住宅及基地，納入零星餘戶範

圍，又該部將核定保留輔導購宅權益之已

退伍軍(士)官納入承購主體，牴觸或逾越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另該辦法並未

排除已獲補助購宅貸款者之承購資格及精

華地區之零星餘戶，不符公帄正義原則及

不利改善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財務困境

，均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國防部為加速眷村改建住宅零星餘戶處理及國軍老

舊眷村改建基金(下稱眷改基金)資金回收，依據民國(下

同)100年 12月 30日修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下稱

眷改條例)，於 101 年 6 月 22 日發布「國軍老舊眷村改建

零星餘戶處理辦法」(下稱零星餘戶處理辦法），並於同

日以國制研審字第 1010000516 號函送立法院備查，嗣經

該部於 102 年 4 月 29 日修正第 4、6、9、14 條文，並於

同日以國規委會字第 1020000405 號函送立法院備查。然

據報載，零星餘戶處理辦法規定適用對象擴及退役 5 年

內之官兵，且承購者資格認定要件及零星餘屋以成本價

配售方式等情，有逾越母法眷改條例授權範圍與目的之

嫌，致引發輿論質疑國防部顯有自肥之情事。爰本院立

案調查，經調閱國防部相關卷證資料，以及函請審計部

及法務部協助澄復，並於 102 年 8 月 22 日約詢國防部政

治作戰局(下稱政戰局)相關主管人員，嗣請有關機關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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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說明資料後，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糾正事實與理由

如下： 

一、國防部所訂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經

該部核定保留輔導購宅權益之退伍軍(士)官，於零星

餘戶處理之日前 5 年內，亦得承購眷改條例施行後之

零星餘戶，牴觸眷改條例第 1 條及第 28 條第 1 項規

定，逾越眷改條例授權範圍，核有違誤。 

(一)按眷改條例第 1 條：「為加速更新國軍老舊眷村，

提高土地使用經濟效益，興建住宅照顧原眷戶、中

低收入戶及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保存眷村文

化，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公共設施用地，並改善都市

景觀，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有關法律之規定。」、第 16 條第 3 項：「第一項住

宅社區配售坪型辦法及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第 28 條第 1 項前段：「本條例施行

之日，已完成改建之眷村及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之

眷村，依國防部原規定辦理。」又零星餘戶處理辦

法第 2 條第 1 項：「於國防部與所屬機關(構)、部

隊及學校服役滿四年之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

得依本辦法規定承購零星餘戶。」、第 2 項：「前

項規定於國防部依本辦法公告各零星餘戶處理之日

前五年內，經核定保留輔導購宅權益之軍(士)官，

亦適用之。」 

(二)查眷改條例第 1 條揭明承購眷村住宅者有三，一、

原眷戶；二、中低收入戶；三、志願役現役軍(士)

官、兵。已退伍之軍(士)官、兵顯未列於眷改條例

第 1 條所定內容。惟國防部所訂定之零星餘戶處理

辦法第 2 條第 2 項，卻規定各零星餘戶處理之日前

五年內，經核定保留輔導購宅權益之軍(士)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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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之。使部分已退伍之軍(士)官、兵亦得參與承

購眷村住宅，自有逾越眷改條例第 1 條文義範疇而

與法律保留原則不符之疑義。經國防部調查，自 85

年起，經該部保留輔導購宅權益之軍(士)官申請人

數，合計 390 員，目前保留輔導購宅權益仍屬有效

人數，合計 95 員；而自 85 年起，因保留購宅權益

而核配購宅之軍(士)官人數，合計 10 員。 

(三)次查，法務部對上開疑義先前查復雖稱：「主管機

關以行政規則將志願役現役屆退官士納入承購對象

，可謂係將前此行政實務上之處理方式予以提昇法

律位階，同時符合 100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眷改條例

第 1 條之立法目的，故縱該等經核定保留輔導購宅

權益之軍(士)官於實際買受住宅時已退伍，惟倘彼

等於申請時及核定時仍均具現役之身分，自眷改條

例之整體法律解釋之，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並無逾越母法之虞。」然經本院檢附「國

軍志願役現役屆退官士申請保留價購餘額國(眷)宅

配售作業規定」(下稱保留價購作業規定)相關立法

經過與說明，該部嗣後又改稱：「查保留價購作業

規定係國防部 78 年 12 月 13 日訂頒，並在眷改條例

制定公布(85 年 2 月 5 日)後，復於 85 年 8 月 15 日

修訂；嗣眷改條例於 100 年 12 月 30 日修正第 1 條

，增訂『志願役現役軍(士)官、兵』為眷改條例受

照顧之對象，該作業規定始於 101 年 5 月 28 日以令

停止適用，並自 101 年 6 月 1 日生效；是以，有關

上開作業規定於 85 年修訂後，是否僅適用於眷改條

例制定前之眷村，而不及於眷改條例施行後之眷村

住宅，宜請法規主管機關國防部依上開法規之修法

理由及立法目的審斷之。」 

(四)經核，國防部對上開疑義固稱，零星餘戶處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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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係依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3 項授權訂定，如有零星

餘戶由國防部處理之，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及為

零星餘戶處理之權責機關，訂定核定保留 5 年輔導

購宅權益之退伍軍(士)官，得價購零星餘戶規定，

並無逾越母法規範。然查，保留價購作業規定係訂

於 78 年 12 月 13 日，故屆退軍(士)官、兵縱依該作

業規定獲國防部核定保留購宅權益，所得價購者，

自不及於 85 年 2 月 5 日制定眷改條例後之眷村住

宅。且依眷改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規定，眷改條例施

行之日，已完成改建之眷村及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

之眷村，依國防部原規定辦理，故保留價購作業規

定嗣後雖經陸續修正，亦應依國防部原規定辦理。

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使經核定保

留購宅權益者亦得承購眷改條例施行後之眷村住

宅，顯然超出眷改條例第 28 條規定，造成法律溯及

既往而為適用，更逾越眷改條例授權範圍，顯有違

誤。 

(五)綜上，保留價購作業規定訂於 78 年 12 月 13 日，係

於眷改條例訂定前，故屆退軍(士)官、兵縱獲國防

部核定保留購宅權益，渠等所得價購者，自限於眷

改條例施行前之眷村住宅，不及於該條例施行後之

眷村住宅。國防部所訂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使經核定保留購宅權益者亦得承購眷改

條例施行後之眷村住宅，不但逾越眷改條例第 1 條

所定承購主體範圍，使零星餘戶處理辦法溯及既往

而適用，更逾越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3 項之授權範圍

，核屬違失。 

二、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2 款規定，將眷改條例施

行前應適用原國防部規定之眷村住宅亦納入零星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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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範圍，顯然牴觸眷改條例第 28 條規定，使零星餘

戶處理辦法溯及既往適用，核屬違失。 

(一)按眷改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前段：「本條例施行之日

，已完成改建之眷村及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之眷村

，依國防部原規定辦理。」又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2 款：「本辦法所稱零星餘戶，指下列情形

之一：…二、本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於本

條例施行日前，已完成改建之眷村及已報行政院核

定改建之眷村，於配售原眷戶後，所剩餘之住宅及

基地。」 

(二)查眷改條例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略以，國防

部為推動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將國軍老舊眷村土地

及不適用營地之名稱、位置，編造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總冊(下稱眷改總冊)報經行政院核定，並運用總

冊內國有土地，興建住宅社區、處分或為現況保存

，不受國有財產法有關規定之限制。又眷改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明定，已完成改建之眷村及已報行政院

核定改建之眷村，依國防部原規定辦理。惟零星餘

戶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2 款卻規定，已完成改建之眷

村及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之眷村，於配售原眷戶後

，所剩餘之住宅及基地亦屬零星餘戶，顯將應適用

原規定辦理之住宅，亦適用眷改條例施行後相關規

定。對此，國防部固稱：因國軍志願役現役屆退官

士申請保留價購之住宅，為各軍種所列管之眷村重

建或管制分配重建餘額之餘宅，性質屬「舊制」(

眷改條例施行前經行政院核定改建之眷村)住宅，故

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2 款規定，前開舊制住

宅亦屬零星餘戶範圍。爰此，依「國軍老舊眷村重

建試辦期間作業要點」委由國軍軍眷住宅合作社興

建之住宅社區，於配售原眷戶後，所剩餘之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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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應屬依眷改條例興建住宅之零星餘戶範疇云云。 

(三)然查，對上開疑義法務部查復本院略以：眷改條例

第 28 條第 1 項係採不溯既往原則，而同條第 2 項規

定：「本條例施行前，經行政院核定遷建騰空之眷

村土地，依本條例規定辦理。」始採溯及既往之處

理方式。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觀之，

縱國防部於原規定中就類似眷改條例零星餘戶之情

形未作規範，惟上開眷改條例第 28 條對於國防部原

規定中未規定之情形，並未明定納入眷改條例適用

，則就所餘住宅之處理，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

逕將之併同納入施行後興建住宅之零星餘戶，與眷

改條例第 28 條規定不符。 

(四)綜上，國防部既自承保留價購作業規定並無相關法

源依據，則縱保留價購之住宅及於舊制住宅，亦與

零星餘戶之範疇無涉。尤其舊制住宅與眷改條例訂

定後之新制住宅之興建財源歸屬不同，前者為國軍

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墊款，後者為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基金。國防部作為眷改條例之主管機關，所訂

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2 款，將已完成改建及

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之眷村，於配售原眷戶後，所

剩餘之住宅及基地亦納入零星餘戶範疇，以法規命

令創設眷改條例所未規定亦未授權之溯及既往，使

應歸屬不同之眷改作業財源相混淆，更與眷改條例

第 28 條第 1 項前段意旨相牴觸，核屬違失。 

三、國防部將眷改總冊內土地，經參與都市更新並經權利

變換後，及與政府機關聯合開發或合建經分回之住宅

及基地，納為零星餘戶處理辦法之零星餘戶，逾越眷

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零星餘戶之範圍，且該等分回

之住宅及基地係屬國防部主管之公務用財產，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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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視為眷改基金之資產，核有未當。 

(一)按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3 款及第 4 款：「本

辦法所稱零星餘戶，指下列情形之一：…三、國軍

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內土地，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後而經分配之住宅及基地。四、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內土地，由國防部與政府機

關聯合開發或合建經分回之住宅及基地。」同辦法

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零星餘戶處理方式，除依

第十七條專案處理外，依下列順序為之：一、以成

本價格價售第二條所定之人員。」及同辦法第 6 條

第 3 款及第 4 款：「本辦法所稱成本價格，指下列

情形之一：…三、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內土地，

依都市更新條例以權利變換方式分回之住宅及基

地，依更新後計算之房地總價。四、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總冊內土地，由國防部與政府機關聯合開發或

合建分回之住宅及基地，以開發契約計算之房地總

價。」 

(二)查眷改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四條第二項之土地

，除主管機關自行改建外，得按下列方式處理：一

、獎勵民間參與投資興建住宅社區。二、委託民間

機構興建住宅社區。三、與直轄市、縣（市）政府

合作興建國民住宅。四、以信託方式與公、民營開

發公司合作經營、處分及管理。五、辦理標售或處

分。六、未達全體原眷戶三分之二同意改建，經主

管機關核定不辦理改建之眷村，得依都市更新條例

之規定辦理都市更新。」然有關眷村興建住宅之座

落地之擇定，係依同條例第 6 條第 1 項：「主管機

關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應按眷村分布位置，依

條件相近者採整體分區規劃，並運用既有眷村土地

、不適用營地或價購土地，依規定變為適當使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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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或用地，集中興建住宅社區。」而興建完成之住

宅，則依第 16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興建住宅社區

配售原眷戶以一戶為限。每戶配售之坪型以原眷戶

現任或退伍時之職缺編階為準；並得價售與第二十

三條之違占建戶及中低收入戶；如有零星餘戶由主

管機關處理之。」及「第一項住宅社區配售坪型辦

法及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鑑此

，國防部興建住宅社區係依據眷改條例第 6 條第 1

項之原則擇定眷改總冊土地興建住宅，興建方式除

該部自行改建外，尚得依眷改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辦理。又依國防部約詢後補充資

料說明，目前該部僅採自行興建住宅社區之方式辦

理。另該部興建住宅工程完工後，由眷改基金購置

該部主管公務用財產—眷改總冊土地為建築基地，

連同興建工程款，列入基金存貨，因此，興建之住

宅為眷改基金財產。復依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

定，興建住宅於配售原眷戶、價售與違占建戶及中

低收入後之零星餘戶，由國防部處理，因此，零星

餘戶係屬眷改基金資產。國防部即按所訂零星餘戶

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1 項，將之價售志願役現役軍(

士)官、兵。 

(三)惟查，國防部陳稱：「按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

定，興建住宅社區配售原眷戶以一戶為限。所謂『

興建住宅社區』，並非僅限於國防部自行辦理改建

之住宅，例如依眷改條例第 11 條各款（第 5 款除外

）規定，所興建住宅社區均屬之，其中包含與直轄

市、縣(市)政府合作興建國民住宅及不辦理改建之

眷村，依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辦理都市更新等。故

依前開規定，國防部列管之眷改總冊內土地按都市

更新條例第 27 條規定，參加都市更新，經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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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獲分配之住宅及基地，亦應屬前開『興建住宅社

區』之範疇，如有零星餘戶，自得納入零星餘戶處

理辦法規範。」然上述所稱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27

條規定，參加都市更新經權利變換後獲分配之住宅

及基地，核非依眷改條例興建之住宅社區，故獲分

配之住宅及基地，與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之零星

餘戶並不相同，且法務部亦稱：「按眷改條例第 4

條第 2 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國軍老舊眷村及不適用

營地之國有土地之利用方式有 3 種，即興建住宅社

區、處分或現況保存(作為眷村文化保存之用)。而

主管機關如採興建住宅之利用方式，其所建住宅之

配售，即應依同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顯

見目前僅國防部依眷改條例自行興建之住宅，始會

產生零星餘戶。 

(四)再查，依眷改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第 4

條第 2 項之眷改總冊土地，除主管機關自行改建外

，得按辦理標售或處分方式處理。另依行政院於 101

年 8 月 20 日同意修正（第 3 次）之國軍老舊眷村改

建計畫，有關土地處分業務，頇於 124 年完成所有

眷村改建土地活化處分作業。國防部為因應國有土

地限制標售政策，依行政院「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

導小組」第 6 次、第 9 次、第 10 次等會議決議，將

眷改總冊內之國有土地，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

更新，或與政府機關聯合開發或合建，以加速土地

處分；上述土地處分作為所衍生分配(回)之住宅及

基地，並非源自依眷改條例興建住宅社區所產生，

與第 16 條第 1 項興建社區住宅於配售原眷戶、價售

與違占建戶及中低收入戶後之零星餘戶不同。對此

，國防部固稱：「零星餘戶處理辦法於國防部 101

年 6 月 22 日發布施行後，茲因審計部 10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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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台審部二字第 1010002575 號函送審核意見，及

依立法院國防及外交委員會 101年 12月 5日審議國

防部 102 年眷改基金預算決議，考量部分零星餘戶

較具高收益價值，於兼顧眷改基金財務效益及公帄

正義原則下，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485 號解釋揭示立

法者基於社會政策考量，將福利資源為限定性之分

配，應盱衡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

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帄等關係，就福利

資源斟酌受益人之財力等必要性與基本生活需求相

當，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

度照顧之意旨，除依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

優先利用外，應逕行公開標售。」因此，國防部不

再依更新後或開發契約計算之房地總價，價售志願

役現役軍(士)官、兵。 

(五)綜上，國防部為因應國有土地限制標售政策，依眷

改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辦理處分，並據行

政院「國有土地清理活化督導小組」會議決議，將

眷改總冊內國有土地，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市更

新，或與政府機關聯合開發或合建，以加速處分土

地，該等處分土地作為所衍生分配(回)之住宅及基

地，屬國防部主管公務用財產，並非源自依眷改條

例興建住宅社區所產生之眷改基金資產，核與眷改

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興建社區住宅於配售原眷戶、價

售與違占建戶及中低收入戶後之零星餘戶不同。惟

國防部將眷改總冊內土地，依都市更新條例參與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後而經分配之住宅及基地，及與

政府機關聯合開發或合建經分回之住宅及基地，視

為眷改條例第 16條第 1項興建社區住宅之零星餘戶

，納入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零星餘戶之規範，

實有逾越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零星餘戶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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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有未當。 

四、國防部所訂零星餘戶處理辦法使志願役現役官兵得以

成本價承購零星餘戶，然卻未限制已獲輔助購宅貸款

(含華夏貸款)者，不得承購零星餘戶，其雙重輔助措

施，顯有失公允；又該辦法並未排除精華地區之零星

餘戶，除不符公帄正義原則外，更不利改善眷改基金

之財務困境，均有違失。 

(一)按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1 項：「於國防部與

所屬機關(構)、部隊及學校服役滿四年之志願役現

役軍(士)官、兵，得依本辦法規定承購零星餘戶。

」、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零星餘戶處理方式，

除依第十七條專案處理外，依下列順序為之：一、

以成本價格價售第二條所定之人員。二、委託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專案提估後，進行公開標售。…」、

第 5 條：「抽籤作業得依申請人之個人兵籍表(服役

年資 30％、近四年考績 25％、勳獎 15％)及眷口數

30％所列績分等評比分項，由分數較高者依序造列

，按將級、校級、尉(士)官級與志願役士兵之階級

，依價售餘宅戶數之 5 倍數，分別建立各階坪型抽

籤人員名冊。」、第 8 條第 1 項：「依第二條所定

之人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提出申請承購零星

餘戶：一、經核定辦理改建之眷村原眷戶、權益承

受人及存證有案之違占建戶。二、已獲國防部或所

屬機關(構）輔導核配或承購改建眷宅者。但原以專

案提估或促銷價承購者，不在此限。三、已依本辦

法承購零星餘戶並已中籤而未放棄，或已完成遞補

者。」目前國防部尚未開放國軍志願役現役官士兵

申請承購零星餘戶，政戰局正研訂「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零星餘戶價售作業要點(草案)」，以規範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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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戶價售作業，俟簽奉該部部長核定施行後，經公

告宣導周知後，始辦理相關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二)查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已

獲國防部或所屬機關(構）輔導核配或承購改建眷宅

者，不得申請承購零星餘戶，然卻未將亦為輔導購

宅措施之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貸款(含輔導

國軍官兵購宅之華夏貸款)列為限制範圍，國防部陳

稱：「已享有輔助購宅者，自不宜再許其以成本價

格承購零星餘戶；另購宅基金貸款(含華夏貸款)等

輔導購宅措施，其貸款利率與現今利率相較，非絕

對有利於貸款官兵；為落實募兵制及照顧志願役軍(

士)官、兵之立法目的，及考量比例原則，不以明文

限制前開情形為適當；惟若兼顧官兵權益照顧及實

質公帄性，後續將審慎考量前開情形，納入零星餘

戶價售作業要點予以規範，使價售程序更臻公允。

」法務部則稱：「倘前已受有華夏貸款之人亦屬零

星餘戶處理辦法所定之適用範圍，且承購之條件與

他人亦相同者，勢將形成受華夏貸款及眷改條例之

雙重優惠，與司法院釋字第 485 號解釋所揭『依資

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帄等關係

，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之意旨似有不符，而

有違『給付禁止過多原則』之虞。」又國軍官兵購

置住宅貸款基金辦理官兵購置住宅貸款業務，係運

用基金自有資金提供較優惠之利率，以輔助官兵購

置住宅(無貼補差息)，自 75 年開辦，總計辦理 20

期，於 95 年起停辦(於 97 年 1 月 1 日起，併入內政

部營建署住宅基金體系)；另華夏貸款部分共分 6

期辦理，期間自 59 年至 89 年止，係運用民間行庫

資金提供官兵購置住宅，爰以補貼差息之方式輔助

官兵購宅，其貸款利率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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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軍(士)官各階貸款金

額：將級 220 萬元、上校級 200 萬元、中校(含)

以下軍官 180 萬元、士官級 150 萬元，其近 5 期

利率如下：  

期別 利率 調整機制 

第 16 期

(90 年) 
 3.5% 

如利率調整時，另依規定機動

計息。 

第 17 期

(91 年) 
 3.5% 

每年視市場利率行情檢討升

降。 

第 18 期

(92 年) 
 2.31% 

參考實際貸款本息以代辦銀行

核算為準。 

第 19 期

(93 年) 
2.125% 

比照中央公教人員輔助購置住

宅貸款年限及利率調整。 第 20 期

(94 年) 
 2.32% 

 
２、華夏貸款之金額為 20 萬元至 40 萬元(未分階

級)，其各期利率如下： 

期別 
貸款起訖

期間(年) 

貸放利率

(機動) 
央行利率 補貼差息 

一期 59-79   3% 10.26%  7.26% 

二期 60-80   3%  9.68%  6.68% 

三期 62-82   3% 13.68% 10.68% 

四期 65-85 4.8% 12.18%  8.18% 

五期 67-87 4.8%     9%   4.2% 

六期 69-89 4.8% 12.68%  8.68% 
 

(三)次查截至 102 年 7 月底止，眷改條例施行後(新制)

之零星餘戶計有 1,630 戶，其中位於臺北市者，計

有 217 戶(包含：干城一村 9 戶、帄安新村 9 戶、崇

仁新村 30 戶、崇德隆盛 57 戶、通航聯隊舊址 14

戶、復華新村 34 戶、萬隆營區 64 戶)，而位於新北

市者，計有 79 戶(包含：四知八村 13 戶、安邦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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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戶、健華營區 10 戶、莒光一村 36 戶、陸光一村

3 戶)。另眷改條例施行前(舊制)經行政院核定改建

之眷村，僅餘臺北市「木柵營區」基地 1 處施工中

，規劃興建 112 戶，預計安置新制原眷戶 20 戶及違

占建戶 8 戶，合計 28 戶，剩餘 84 戶之餘戶，可配

售現(退)役有眷無舍軍(士)官兵。然精華區零星餘

戶未能售出，係受精華區國有土地暫緩標售政策之

影響，並非銷售不佳；惟零星餘戶處理辦法並未排

除精華區零星餘戶，依現行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現

役官兵得以住宅成本價承購精華區零星餘戶，然零

星餘戶出售涉及公資源分配，國防部歷年標售新北

市眷村改建住宅之零星餘戶(臺北市尚無零星餘戶

標售)，每戶銷售價均達成本價 2 倍以上，如：「健

華營區」零星餘戶銷售價為成本價之 2.46 至 2.76

倍，其銷售收益最高者之成本價 5,683,096 元、銷

售價 15,716,171 元，而「公崙新村」零星餘戶銷售

價為成本價 2.12 至 2.37 倍，其銷售收益最高者之

成本價 4,450,035 元、銷售價 10,577,648 元。又據

報載：「精華地區的眷村改建餘戶，市價超過成本

價兩倍以上，買到就大賺，不應拿來以成本價配售

圖利高階將校，而應以公開標售方式，以填補眷改

基金舉債的虧損，減輕國庫負擔。」對此，國防部

表示：「若依法訂定之零星餘戶處理辦法，並未逾

越母法授權範圍時，自應依該辦法規定辦理零星餘

戶相關價售作業，並不得因其涉及精華區之住宅，

而有不同之處理方式。」經本院請其再行檢討後，

該部復稱：「涉及精華區且高價位之住宅，將通盤

檢討修正，並管制辦理相關條文研修。」政戰局於

本院約詢時則稱：「精華區餘屋應直接標售，而不

是拿來配售，以免造成利差與社會觀感不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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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則配售官兵。依『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

土地抵押貸款及特定地區購屋貸款業務規定』需限

制核貸條件之案件，應排除政府打房區所屬之臺北

市及新北市 13 個行政區範圍(新店、淡水、中和、

永和、新莊、土城、三重、板橋、蘆洲、樹林、汐

止、三峽、林口)；故有關臺北市、新北市等改建基

地將配合中央銀行政策，另行檢討納入梯次辦理(

註：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辦理土地抵押貸款及特定

地區購屋貸款業務規定，對金融機構承作自然人購

買座落於特定地區建物權狀含有『住』字樣住宅【

含基地】之抵押貸款，訂有貸款條件之限制，其特

定地區係指上開之 13 個行政區)。」 

(四)綜上，零星餘戶之處理涉及有限國家資源之分配，現

行零星餘戶處理辦法既規定將獲國防部輔導核配或

承購改建眷宅者，不得申請承購零星餘戶，然卻未

將已獲輔助購宅貸款(含華夏貸款)之志願役現役官

兵列為限制承購零星餘戶之範圍，因志願役現役官兵

係以公告地價及營建成本之成本價格承購零星餘戶

，涉及有限國家資源之分配，雙重輔助措施，顯有失

公允，核與司法院釋字第 485 號解釋所揭意旨不符

；又目前新制眷村改建住宅之臺北市及新北市零星

餘戶，計有 296 戶，零星餘戶處理並未排除精華地

區之零星餘戶，除不符公帄正義原則外，更不利改

善眷改基金之財務困境，均有違失，暨舊制眷村改

建住宅之臺北市「木柵營區」餘戶，亦位於精華地

區，應併同考量。 

據上論結，國防部為眷改條例之主管機關，所訂零

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將核定保留購宅權

益者亦得承購眷改條例施行後之眷村住宅，不但逾越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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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條例第 1 條所定承購主體範圍，使零星餘戶處理辦法

溯及既往而適用，更逾越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3 項之授權

範圍；又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第 2 款將已完成改建

及已報行政院核定改建之眷村，於配售原眷戶後所剩餘

之住宅及基地，亦納入零星餘戶範疇，以法規命令創設

眷改條例所未規定亦未授權之溯及既往，使應歸屬不同

之眷改作業財源相混淆，更與眷改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前

段意旨相牴觸；且國防部將眷改總冊內土地，依都市更

新條例參與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後而經分配之住宅及基

地，及與政府機關聯合開發或合建經分回之住宅及基地

，視為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興建社區住宅之零星餘戶

，納入零星餘戶處理辦法第 3 條零星餘戶之規範，實有

逾越眷改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零星餘戶之範圍；另國防部

未將已獲輔助購宅貸款(含華夏貸款)之志願役現役官兵

，限制渠等承購零星餘戶，造成其雙重輔助措施，核與司

法院釋字第 485 號解釋所揭意旨不符，以及零星餘戶處

理並未排除精華地區之零星餘戶，除不符公帄正義原則

外，更不利改善眷改基金之財務困境。本案國防部所訂

零星餘戶處理辦法及零星餘戶處理過程，確有違失，爰

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

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洪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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